
桃園市壽山高級中學校友會清寒及特殊境遇學生 113-2 獎助學金申請表 
 

  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114年    月    日 

學生姓名  班級  身分證字號  

出生日期      年    月    日 座號  學號  

申請種類別 
 □清寒獎助學金 
  

 □特殊境遇獎助學金 
參考條件 

上學期 113-1成績（平均分數）  

班排名（名次 / 班級人數） ______ / ______ 

監護人姓名  聯絡電話 手機： (O) (H) 

聯絡住址 □□□□□ 

導師對該生 

家庭狀況 

說明 

 

 導師簽名： 
   

審核小組 

意見 

一、申請資格： □中、低收入戶證明者    □清寒證明者     □特殊境遇家庭 

二、審核小組審查決議： □通過    □不通過 

三、核撥金額：新台幣 6,000元整。    

注意事項 

1. 家境困難之學生須經導師查證屬實，並檢附相關證明如下： 

(1)清寒證明或中、低收入證明，或其他證明。 

(2)上學期成績單。 

2. 如不符下列獎懲規定者，無申請資格。 

(1)功過相抵後無剩餘懲處。 

(2)功過相抵之後不得有小過以上的處分。 

(3)獎助學金申請收件後並於獎助學金審查會議前，完成銷過程序者。 

    ※此部分統一由就業組向學務處申請「德行成績總表」查證。 

3. 已獲得其他單位獎助學金超過 5,000元者，請勿提出申請。 

※此部分由就業組查證。 

    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總幹事：                  理事長：           


